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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浙江省

能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

易》的要求，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新能”）通过

查验浙江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金融许可证》

《营业执照》等证件资料，审阅财务公司的财务报表及相关数据指标，对财务

公司的经营资质、业务和风险状况进行了评估，现将风险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财务公司基本情况

（一）财务公司基本信息

浙江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是于 2006 年 8 月经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

理委员会（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批准成立的一家非银行金融机构，法

定代表人：卢钢；公司现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紫荆花路 36 号浙能源力科

创中心 A楼 2层（201-226）、A楼 3层（301-333）、A楼 4层（408-409）、B楼 2

层（227-237）；公司注册资本金：人民币 3,531,553,501.12 元；金融许可证机

构编码：L0046H23301000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17866688J。

（二）财务公司股东名称、出资金额和出资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金额（元） 股权比例（%）

1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2,418,924,279.80 68.494624%



2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873,394,951.90 24.731183%

3 浙江浙能北仑发电有限公司 79,744,756.48 2.258065%

4 浙江浙能嘉兴发电有限公司 53,163,170.98 1.505376%

5
浙江浙能镇海发电有限责任公

司
53,163,170.98 1.505376%

6 浙江省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53,163,170.98 1.505376%

合计 3,531,553,501.12 100.00%

二、 财务公司内部控制的基本情况

（一）控制环境

财务公司已按照《浙江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中的规定建立了

股东会、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两会一层”治理架构，审计委员会履行公司内

部监督职责。财务公司治理结构健全，按照决策系统、监督反馈系统、执行系统

互相制衡的原则，建立了分工合理、职责明确、报告关系清晰的组织结构，为内

部控制有效性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财务公司组织架构图如下：

董事会负责保证财务公司建立并实施充分且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负责审批



整体经营战略和重大政策并定期检查、评价执行情况；负责确保财务公司在相关

法律和政策的框架内审慎经营，明确设定可接受的风险程度，确保高级管理层采

取必要措施识别、计量、监测并控制风险；负责审批组织机构；负责保证高级管

理层对内部控制体系的充分性与有效性进行监测和评估。

董事会下设风险管理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负责定期评估公

司全面风险管理状况，并向董事会提出建议。审计委员会负责行使《公司法》和

监管制度规定的监事会职权。高级管理层负责建立和完善财务公司风险管理相关

组织机构，保证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的各项职责得到有效履行；负责制定财务公

司风险管理政策、措施及方案并报董事会审批；负责监督和评价财务公司风险管

理体系建设及运行情况，培育良好的财务公司风险管理文化。

信贷审查委员会由财务公司相关高级管理层成员及相关中层管理人员组成，

负责审议涉及财务公司信贷管理的政策制度、业务流程等方面规定；审议客户信

贷最高额度综合授信方案和临时调整方案；审议同业业务交易综合授信方案；审

议信贷资产的风险分类等事项。

投资审查委员会由财务公司相关高级管理层成员及相关中层管理人员组成，

负责审议财务公司年度投资策略；审议财务公司年度交易对手白名单；在董事会

授权范围内审议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的投资和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投资业务的

具体运作方案、具体品种投资限额、决定具体风险控制措施；审议投资资产的风

险分类及评估损失状况等事项。

财务公司设置办公室、党群纪检室、人力资源部、风险合规部、融资业务部、

信贷业务部、投资业务部、财务结算部、稽核审计部、科技信息部、财务服务一

部、财务服务二部、财务服务三部、财务服务四部等 14 个职能部门。

（二）风险识别与评估

财务公司遵循《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全面风险管理指引》和集团《全面风险管



理办法》等规定，建立了完善的风险管理制度。财务公司各部门间、各岗位间职

责分工明确，各层级报告关系清晰，通过部门及岗位职责的合理设定，形成了部

门间、岗位间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风险控制机制。财务公司各部门根据职能分

工在其职责范围内对本部门相关业务风险进行识别与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制定

各自不同的风险控制制度、标准化操作流程及相应的风险应对措施。

财务公司以实施“三道防线”为内部控制基础，已形成覆盖财务公司内外部

各相关工作领域的，较为完善的风险管理机制。由风险合规部对信贷、投资、同

业等业务开展合规审核；按季度对信贷资产、投资资产、同业资产及其他应收款

等资产开展风险分类，如实反映风险资产状况，为计提资产损失准备提供依据；

强化内控体系建设，按年制定公司制度建设计划，持续完善全面风险管理制度体

系和业务流程。

（三）重要控制活动

1．资金业务控制

财务公司根据金融监管机构各项规章制度，制定了关于结算管理、存款管理

的各项管理办法与业务制度，各项业务制度均有详细的操作流程，明确流程的各

业务环节、执行角色、主要业务规则等，有效控制了业务风险。

（1）结算管理

财务公司为规范人民币结算业务，有效控制和防范结算风险，保证结算业务

的规范、安全、稳健运行，依据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办法》和《企业集团财

务公司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了《成员单位账户管理办法》《成员

单位账户开立、变更、撤销操作规程》《成员单位资金结算业务操作规程》等业

务管理办法和操作流程，通过标准化业务操作控制差错发生的概率，通过信息系

统严格保障结算的安全和便捷。财务公司制定严格的对账机制，成员单位可通过

业务管理系统实现网上对账，或在系统中打印账户对账单进行线下对账。



（2）存款管理

财务公司为加强存款管理、规范存款业务，依据《人民币单位存款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制定了《成员单位存款管理办法》等制度，对存款业务的相关操作

进行了规范。财务公司对存款人开销户进行严格审查，严格管理预留印鉴资料和

存款支付凭证，有效防止诈骗活动；财务公司严格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

信用的原则，相关政策严格按照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规定

执行，充分保障成员单位的资金安全，维护客户的合法权益；财务公司存款利率

参照四大国有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布的同品种最高挂牌利

率执行。

（3）同业业务

财务公司为加强同业业务管理，规范同业业务流程，依据《关于规范金融机

构同业业务的通知》《同业拆借管理办法》《同业存单管理暂行办法》《全国银行

间债券市场债券交易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制定了《同业业务管理办法》《同

业综合授信管理办法》等管理制度，明确同业综合授信准入、名单制管理、授信

额度管理及授后管理等要求，规范同业业务开展过程中的职责分工和流程，建立

健全前、中、后台分设的内部控制机制，加强内部监督检查，确保同业业务经营

活动依法合规，风险得到有效控制。根据同业市场和货币市场价格及实际需求，

积极主动管理头寸，在保障流动性安全的前提下开展同业业务，有效提升公司资

金使用效率。

（4）流动性管理

财务公司坚持稳健审慎的流动性管理策略，制定了《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

并通过以下措施来保障公司流动性水平始终保持在安全状态：一是通过调整资产

的品种和期限结构配置，改善流动性指标；二是通过加强资金计划管理和流动性



监测水平，提高管理的主动性；三是通过加强同业合作，拓宽融资途径，扩大综

合授信规模，保持资金融通渠道畅通；四是开展多情景的流动性压力测试和头寸

缺口分析，模拟构建不同条件下的头寸情况和流动性水平。

2．信贷业务控制

财务公司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制定了《信

贷业务统一授信管理办法》《固定资产贷款业务管理办法》《流动资金贷款业务管

理办法》《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和《信贷审查委员会工作规则》等多项

业务制度及操作规程，全面涵盖了财务公司授信流程、自营贷款、委托贷款、票

据业务等信贷业务，构成了全面的信贷业务制度体系。财务公司实行统一授信管

理，严格审核成员单位授信申请，切实执行授信尽职调查、授信评级和授信限额

测算及授信审批制度，在授信额度内办理信贷业务，严控信用风险。财务公司建

立统一的授信操作规范，切实施行贷前调查、贷时审查、贷后检查的三查制度。

办理具体信贷业务时，需落实相关授信使用管理要求，经风险合规部审查通过，

完成逐级审批后，方可办理放款。授信实施后，对各项影响偿债的因素进行持续

监测，按季度开展贷后检查。

3．会计核算控制

财务公司为规范公司会计核算，真实、完整提供会计信息，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及国家其他有关

法律和法规的规定，制定了《会计政策制度》《内部会计监督与监控管理办法》

《会计档案管理办法》等内部规章制度，对会计核算流程进行了规范。财务公司

会计岗位设置分工明确，实施不相容岗位分离；会计核算严格按照准则执行，并

执行必要的复核程序，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事项为依据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

告，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可靠、内容完整，符合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4．内部审计控制



财务公司实行内部审计监督制度，设立对董事会负责的审计委员会，负责对

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由稽核审计部负责具体落实。公司

建立了《审计委员会工作制度》《稽核审计业务管理办法》《稽核业务操作规程》

《审计业务操作规程》等稽核审计制度，明确了内部审计机构及审计人员的职责

和权限，规范了内部审计监督的程序、方法和要求。审计部门能够科学制定年度

审计计划，围绕财务公司战略目标，聚焦风险领域，关注公司业务管理、产品管

理，促进风险防范，提高管理水平对业务发展的支撑，促进公司高质量发展。

5．信息系统控制

财务公司制定了《网络安全管理办法》《信息科技风险管理办法》《业务连续

性管理办法》《信息科技外包管理办法》等在内的制度，对信息系统安全管理进

行了规范。目前财务公司信息系统由科技信息部按照财务公司的相关制度进行统

一运维和管理。财务公司信息系统业务功能模块主要包括网银业务、柜台结算、

清算业务、财务总账、评级授信、信贷业务、同业业务、投资业务、头寸管理、

五级分类、票据业务、客户信息、价格管理、电子回单管理、预算管理、报表模

块、门户管理、工作流管理等，实现了结算管理、存款管理、信贷管理、同业管

理、投资管理、资金计划、报表管理、用户管理及权限分配、审批流程管理等相

关业务处理功能；系统设有财企接口、银企接口、电票系统接口、监管报送接口

等，实现了与银行、票交所和外部监管机构的联动。

6．投资业务控制

财务公司为加强投资业务管理，防范投资风险，依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制定了《固定收益类投资业务管理办法》《固定收益产品

投资交易对手名单制管理办法》和《投资审查委员会工作规则》等业务管理办法

及操作规程，对固定收益投资等业务相关流程及操作进行了规范。财务公司投资

业务流程规范，各部门分工明确，责任分离。年度投资策略均需经董事会审议通



过后执行。固定收益类投资采用白名单制，确保投资品种符合公司风险偏好，投

资额度采用限额管理，确保投资风险可控。投资产品持有期间，投资业务部需持

续跟踪所投资产品的相关各类信息，开展逐日盯市，及时了解投资产品价值变动、

发行人重大经营事项和财务状况、外部评级变化等信息，如有对公司投资产品产

生重大影响事项，及时报告，必要时实施止损操作。

7．反洗钱管理

财务公司为有效控制洗钱风险，制定了包括《反洗钱工作管理办法》《客户

尽职调查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满足

新《反洗钱法》监管要求。公司对新开户成员单位均开展尽职调查，识别其受益

所有人，通过业务系统黑名单模块把关客户交易的发起对象，用反洗钱规则匹配

预警异常业务流水，由人工核实认定是否属于可疑交易，必要时提交可疑交易报

告至人民银行。定期开展客户风险等级评估，对洗钱工作体系开展自评估。财务

公司反洗钱工作运转良好，采取的反洗钱控制措施较为有效，整体面临的洗钱风

险低。

三、财务公司经营管理及风险管理情况

（一）财务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2025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41,954,848,615.13 51,199,274,673.36

负债总额 36,766,812,041.30 46,048,603,186.33

净资产 5,188,036,573.83 5,150,671,487.03

资产负债率 87.63% 89.94%

2025 年度 2025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827,427,671.63 656,121,856.75

净利润 473,163,447.46 435,798,360.66



（二）财务公司管理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财务公司坚持稳健经营原则，严格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企业会计准则》《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和国家有关金融法规、条例以

及公司章程，规范经营行为，加强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

（三）财务公司监管指标

财务公司对应指标 监管要求

资本充足率 15.07% ≥10.5%

流动性比例 34.92% ≥25%

贷款余额/存款余额与实收资本之和 76.13% ≤80%

集团外负债总额/资本净额 0% ≤100%

票据承兑余额/资产总额 3.56% ≤15%

票据承兑余额/存放同业余额 43.96% ≤300%

票据承兑和转贴现总额/资本净额 26.77% ≤100%

承兑汇票保证金余额/存款总额 0% ≤10%

投资总额/资本净额 42.27% ≤70%

固定资产净额/资本净额 0.43% ≤20%

四、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存贷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浙江新能在财务公司存款余额为 23.13 亿元，在

财务公司贷款授信总额为 113.26 亿元，贷款余额为 73.96 亿元。另外浙江新能

通过财务公司委托贷款给下属子公司 0.8 亿元。

五、持续风险评估措施

浙江新能在财务公司的存款安全性和流动性良好，未发生财务公司因现金头

寸不足而延迟付款的情况。浙江新能已制定了与浙能财务公司的金融业务风险处



置预案，进一步确保在财务公司的资金安全，有效防范、及时控制和化解资金风

险。

六、风险评估意见

财务公司严格按照《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经营，基于以上分析

与判断，做出如下评估结论（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一）财务公司具有合法有效的《金融许可证》《营业执照》；

（二）未发现财务公司存在违反《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的情形，

财务公司的资产负债比例符合该办法的规定要求；

（三）报告期内，财务公司未发生过挤提存款、到期债务不能支付、大额贷

款逾期、计算机信息系统严重故障、被诈骗、高级管理人员涉及严重违纪和刑事

案件等重大事项；

（四）报告期内，财务公司未因违法违规受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等监管

部门的行政处罚；

（五）报告期内，财务公司未发生可能影响正常经营的重大机构变动、股权

交易或经营风险事项；

（六）报告期内，未发现财务公司存在其他可能对公司存放资金带来较大安

全隐患的事项。

（七）财务公司严格按照规定经营，内控健全，经营业务良好，风险管理不

存在重大缺陷，风险可控。

特此公告。

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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